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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52 号

申 请 人：任某某

被申请人: 鹿邑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任某某对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《鹿邑县城

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偿方

案（暂行）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3

年 4 月 17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

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偿方案（暂行）》

（鹿政办〔2017〕XX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位于鹿邑县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东队的房

屋因“某某路建设项目”被征收，但申请人从未获悉征收决定、

房屋安置补偿方案等相关文件。2023 年 4 月 5 日，申请人收到

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得知申请人房屋

适用的补偿安置标准文件之一是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

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偿方案（暂行）》（鹿政办

〔2017〕XX 号），该货币补偿方案在作出前未征求被征收人意

见，未张贴公告，未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该

货币补偿方案制定程序违法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案涉货币补偿方案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

第一，该文件系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并非具体行政行为，不属于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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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受案范围。第二，被申请人已就案涉房

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书，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书的行为是具体行政

行为，货币补偿方案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文件，且申请人

已就征收补偿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

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公民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人民法

院已经依法受理的，不得申请行政复议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驳

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鹿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7 年 8 月 13 日制

定《关于印发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

屋征收中货币补偿方案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鹿政办〔2017〕XX

号），该通知中显示，该货币补偿方案已经县政府十五届第三次

常务会研究通过，通知对象为“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办事处，

县产业集聚区（农场）管委会，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”，适用范

围为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内被征收

房屋及附属物。

另查明，1.2010 年 6 月 17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《河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鹿邑县 2010 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批

复》（豫政土〔2010〕XX 号），同意征收包括申请人房屋所占

用土地在内的某某村民组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鹿邑县某某路建设。

该建设项目涉及的 19 户被征收人，已有 17 户通过签订补偿安置

协议得到补偿安置。2.征收部门与任某某就征收补偿进行多次协

商，未能达成补偿协议。2022 年 9 月 13 日，鹿邑县人民政府依

据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

货币补偿方案（暂行）》及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或国有划

拨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置换安置方案》作出《鹿邑县人民

政府关于对任某某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》（鹿征房征补决字

〔2022〕X 号），2023 年 2 月 20 日，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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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对任某某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的补充说明》，任某某对补偿决

定不服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

3 月 27 日作出驳回任某某诉讼请求的行政判决，河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，并认定涉

案房屋所有权证的领发时间为 1995 年 11 月 16 日，当时该房屋

占用的土地为集体土地，鹿邑县政府依据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

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偿方案（暂行)》

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或国有划拨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

房屋置换安置方案》所规定的补偿安置政策确定征收补偿标准并

无不当，鹿邑县政府对任某某作出的补偿决定，所确定的补偿标

准及数额能够保障任某某合法的补偿安置利益。任某某对《鹿邑

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

偿方案（暂行)》《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或国有划拨土地上

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置换安置方案》不服，分别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鹿邑县

2010 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（豫政土〔2010〕

XX 号）；2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鹿政办依申告〔2023〕

X 号）；3.任某某字第 XX 号房屋所有权证；4.《关于印发鹿邑

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中货币补

偿方案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鹿政办〔2017〕XX 号）；5.《关于

印发鹿邑县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或国有划拨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

目货币补偿方案的通知》（鹿政办〔2018〕XX 号）；6.《鹿邑

县人民政府关于对任某某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》（鹿征房征补决

字〔2022〕X 号）及补充说明；7.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

豫 16 行初 X 号行政判决书；8.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豫

行终 XX 号行政判决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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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案涉货币补偿方案是适用于鹿邑县城市规划区

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规定，不单独、直接设定特定项目

中被征收人具体权利义务；其与安置补偿协议、房屋征收补偿决

定等相比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，被征收人不能依据该方案直

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故该方案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且本案中

鹿邑县人民政府已经对任某某的涉案房屋作出补偿决定，任某某

对补偿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中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河南省高

级人民法院均认定鹿邑县人民政府依据案涉方案及《鹿邑县城市

规划区内集体或国有划拨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置换安置

方案》作出的补偿决定，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及数额能够保障任某

某合法的补偿安置利益，故案涉货币补偿方案对任某某的实际权

利义务并未造成直接损害。综上，任某某对案涉货币补偿方案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不符合受理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

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（二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

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

条件的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任某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6 月 13 日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5%A4%8D%E8%AE%AE%E7%94%B3%E8%AF%B7/9902563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5%A4%8D%E8%AE%AE%E6%B3%95/2464409

